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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形势报告会和
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的管理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指哲学社会科学涵盖：马克思主义、哲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艺术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军事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管理学、民族学与文化学、新闻与传播学、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、教育学、体育学、统计学。
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我校各单位（包括各类学生组织）在校内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，以及外单位租用本校场所举办的有关活动等。
第四条 学校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充分发挥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在宣传科学理论、传播先进文化、引领道德风尚、弘扬社会正气中的作用，繁荣校园文化，培养创新人才。
第五条 各单位组织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唱响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。
第六条 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，坚决反对各种错误政治观点。
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主管全校意识形态工作，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履行指导、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和抓好落实的职责，负责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的审批管理。
第八条 坚持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主办单位要增强政治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，严格把好第一道关，切实负起领导责任。
第九条 各部门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必须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查并签字，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各院系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必须经所在院系党委、总支、直属支部书记审查并签字，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校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及各类学生组织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先由校团委审查，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主办单位邀请国外或境外人员来校作报告、讲座和研讨等，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经国际合作处与党委宣传部会商，报请上级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举办。
第十条 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,实行“一会一报制”。主办单位须如实填写《河海大学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审批表》，办理审批手续。全校范围大型报告会提前1周申请，学术讲座提前3天申请。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举办。
第十一条 各单位组织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须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，并对拟邀请报告人的学术背景、研究方向、主要学术观点、思想政治倾向及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，提出明确的政治纪律要求。
第十二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的组织管理，实行“现场跟听制度”，以及会后“报告反馈制度”,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。活动规模较大的，可请保卫处协助做好安全保障工作。若发现报告人在讲座过程中有政治性的错误观点，组织者应及时制止，消除不良影响，同时向党委宣传部如实反映情况。
第十三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的管理，凡未经审批或审批手续不全而举办、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经发现将予以通报，并严格按照《河海大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，进行责任追究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党委宣传部
2016年9月26日










